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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游秀靜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1255
傳真：02-27593365
電子信箱：wh5965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0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5300341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財團法人台北市雨揚慈善基金會文件資料1份 

(42014954_1153003417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財團法人台北市雨揚慈善基金會「點亮弱勢學子新視

野」配戴近視眼鏡經費補助計畫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台北市雨揚慈善基金會115年2月24日雨揚字

第1150020018號函辦理。

二、財團法人台北市雨揚慈善基金會體恤清寒家庭學子因家中

無多餘支付能力負擔配鏡費用，使得學子於視力不足下，

造成課業落後或是上課無法專心學習，特辦理旨揭補助計

畫。貴校若有家庭無力負擔配鏡費用學子，可備妥申請資

料向該會提出申請。

三、旨揭補助計畫114學年度第2學期之案件收件日期至115年4

月30日止（以郵戳時間為準），申請條件注意事項：

(一)補助範圍以配戴「眼鏡」費用為主，不包括隱形眼鏡。

(二)請以學校為單位造冊協助申請，該會不接受個案自行申

請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內湖高工 11503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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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補助以該會轉介至配合之大學眼鏡門市為優先，若無法

至配合門市配鏡者，請致電該基金會告知審核小組原

因，以利後續審核進行。聯絡電話：02-2711-4888。

(四)符合之申請年齡為18歲以下，資格以高中職以下學生為

主。

(五)欲申請之學校請備妥所需資料，如說明段五，第（一）

至（九）項，郵寄紙本文件至該會「護眼計畫審核小

組」收，經審核通過補助資格，後續將有專人與個案家

長聯繫並協助預約配鏡及請款流程。

四、針對申請所需文件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申請所需文件：學校或社福機構單位之送件清冊。

(二)個案個人申請表，一位個案需各寫一張，並請學校務必

填寫「單位意見或審核說明」一欄。

(三)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是一年內之有效戶籍謄本影本（記

事不可省略）。

(四)申請者之家庭低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或家境清寒證明。

(五)補助金發放之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（以個案姓名之匯

款帳户為主）。

(六)學校視力檢查表或個案自行至眼科診所、眼科醫療院所

視力檢測不良之相關診斷資料。

(七)基金會與大學光學集團合作護眼計畫配合門市之學生預

約單。（以合作配鏡門市為主，請先填寫預約單並與其

他資料一併送件至該會，若通過審核，將有專人與個案

聯繫預約配鏡時間等事宜）。

(八)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曁同意書（同意將案例

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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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化名放上官網分享及公開徵信）。

(九)申請者請親簽該會領據單送件申請。

(十)待配鏡完成取得發票後，請郵寄配鏡費用之發票正本至

該會，待審核無誤後始得撥款，並請提供學子配鏡前、

後生活及學習狀況照片，以便往後主管機關審核備查之

需。

五、相關問題可洽財團法人台北市雨揚慈善基金會（電話：02-

2711-4888）。請學校將申請需備文件彙整後，統一送件郵

寄至「106070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60號12樓之1護眼

審核小組收」。

六、該基金會審核小組確認申請資料及身份資格後，會進行訪

查、評估，審核通過將酌情補助金額（非發票全額），送

件資料無論通過與否，皆不主動郵寄退件。

七、申請文件可至該該會官網「下載專區」下載最新【弱勢孩

童護眼計畫申請表】之申請附件資料（https://www.rswf.

org/%E4%B8%8B%E8%BC%89%E5%B0%88%E5%8D%80）。

八、檢附財團法人台北市雨揚慈善基金會文件資料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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